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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實踐理念

支持即便是不同身心障礙者群體都是權利

的擁有者，都應享有自立生活及社會參與

之權利。2017年國際審查會議中建議：

應逐步讓住宿機構及其他規模之特

定居住安排予以退場，……並推廣自立生

活，避免隔離與孤立。（國際審查委員

會，2019）

相較於國外倡導去機構化服務，周

月清（2017）提及臺灣的障礙服務仍停留

在家長決策導向、特殊教育、庇護型就

業及安置機構式的照護，增添社區化、

自立生活方案改革上的困難。有關自立生

活支持服務，目前僅有身心障礙者自立生

活支持方案，面對障礙者多元的需求較難

滿足。此方案於2011年納入《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衛生福利部，1980）後，

開始執行「個人助理」、「同儕支持者」

之服務，側重在生活協助、家事的補充。

多數障礙者對於自立生活的概念仍然陌

生，缺乏自主意識與自立生活技巧（黃伶

蕙等人，2018），要從障礙者的主體經驗

做探索顯得困難重重，難以得知障礙者個

人是如何從生活經驗的累積中去強化個人

的內在能力。相關的研究多偏向探討自立

生活方案執行上的困境與價值理念的衝

突，少有障礙者分享個人主體自立經驗

（張恒豪、周倩如，2014；潘佩君等人，

2018）。自2020年起，衛生福利部開始推

展《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融合社區之調適計

畫》，雖然鼓勵居住在全日型住宿機構的

心智障礙青年轉銜進入社區居住方案，但

對於自立生活的準備及離院後的生活規劃

如何執行，仍處於摸索階段，尚無具體執

行方案的討論。故身障安置機構應視自立

生活方案為重要的服務項目（高麗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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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Montgomery et al., 2006）。

人的成長是長期連續性的教養成果，

是受生活環境與文化濡化的結果，青年表

現出的樣貌與所處的環境有明顯的相關，

影響著個人的處事態度與價值觀。安置機

構是否有提供關懷、健康的依附關係來創

造各式機會與經驗，以及是否在日常生活

的照顧中給予正確價值信念與道德規範的

教導（白倩如，2018），對個人未來的社

會生活適應有重要影響。在強調心智障礙

青年的居住權利與提升生活品質前提下，

有必要研擬改變傳統教養模式。由於社會

教育學（social pedagogy）認為安置服務

的主要理念應以關懷、信任的關係為基

礎，發展全人學習與增權心智障礙青年，

增加幸福感（Hatton, 2013）。社會教育

學理念即便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仍被實踐

於不同國家的安置機構中（杜妍智、李

旭，2020；Gharabaghi & Groskleg, 2010; 

Hatton, 2013）。然而，如何由藉提供照

顧與教育來增進心智障礙青年自立能力

與社會的連結？Bandura（1997）提及自

我效能可以培養青年學習自我管理與自

我控制能力，並增進個人的責任感。對

居住在身障安置機構中的心智障礙青年

而言，是否亦可藉由培育的過程提升個

人自我效能與其他保護因子（Tsang et al., 

2012），以協助青年過渡到成年期的一段

轉銜（transition）過程，增加自立生活之

機會與能力？本文以社會教育學為基礎，

討論如何以關係為本在身障機構中進行自

我效能教養服務，以促進心智障礙青年的

社會融合，希冀可作為機構照顧者在實務

工作上之參考。

貳、當前身心障礙機構之侷限

《殘障福利法》立法前（1980年以

前），臺灣的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發展以機

構收容養護為主，教育及職訓為輔，採

行隔離主義（林萬億，2016）。雖然讓

障礙者在同一地點獲得完整、連續性的服

務有其便利性，但卻必須離開社區與家人

（周怡君，2018）。第一家樂山教養院成

立於1958年，爾後開設的教養機構以安置

百人的大型機構為主，採用結構化、權控

照顧方式，以有系統、有效率的管理眾多

的障礙者（林萬億，2016）。在個人、醫

療模式的觀點下，障礙者被認定為無力融

合於社會的弱勢者。照顧及教養的目標著

重在減少問題行為的發生，以學習基本生

活技能、減少社會負擔為目標，被視為是

一種以慈善為導向的家庭照顧模式，偏重

排除障礙、解決嚴重問題行為（楊純真，

2009）。

雖然在2014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施行法》通過，將之國內法化，但有關去

機構化、正常化的服務尚未落實，身障福

利機構的傳統教養模式仍舊欠缺障礙者增

權與社會融合的概念。截至目前，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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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全日型住宿機構安置人數在100人以上

者約有50間，50-100人的中型機構約有60

餘間（衛生福利部，2022）。因為人數眾

多採取傳統結構化管理的教養方式，規律

的生活雖然有助於心智障礙青年建立生活

規範、減少行為的偏差，但長年下來也致

使心智障礙青年失去個別化選擇的機會，

影響自由作主的機會（周月清，2005；林

俊廷，2019）。僵化的專業關係使機構照

顧者與心智障礙青年僅是照顧依賴的角色

（李幸娟，2006），照顧淪為形式工作，

大為削弱心智障礙青年自立生活的權利。

研究發現住在教養機構的心智障礙青年比

住在社區的心智障礙青年及同齡的非障礙

者更不會爭取個人所需、追求渴望的決定

（林宏熾等人，2003；邱滿艷，2019）。

封閉的教養環境導致心智障礙青年僅能低

度的參與社會活動，在有限的社交網絡

下，致使他們少有社會參與的機會，造成

與社會的疏離。近年來，機構專業人力的

流失，機構服務僅剩下照顧的功能，漠視

的照顧態度亦容易摧毀與心智障礙青年間

的信任關係，間接影響服務品質，更失去

了教養的初衷。

目前雖然僅有5％的心智障礙人口居

住在全日型住宿教養系統（衛生福利部，

2018），但多數居住在社區的心智障礙青

年也同樣受社會文化的隔離，被閒置在原

生家庭中，即便是生活在大都會社區家園

的心智障青年其友伴關係亦封閉貧乏（陳

靜江，2019）。由此可知，心智障礙青年

的社會生活選擇仍然受限，需要透過正向

環境給予支持。

參、身障機構中的社會教育學

一、社會教育學之意涵

社會教育學是教育（educate）、照顧

（care）及養育（upbringing）的整合，以

教育作為支持個人社會化（socialization）

之過程，關注於個人、群體及社會的互動

關係（Cameron, 2004）。社會教育學的

目的在幫助個人建立與社會的關聯性，

提升個人社會功能與社會能力以促進社

會融合。社會教育學的基本原則仍包括

三個主要面向。其一，說明社會教育學

之主軸：從專業關係的建立開始，進而

提升心智障礙青年能力與增權。在社會

教育學的實踐（practical）過程中，強

調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以共同討論的方

式促進全人發展（Eichsteller & Holthoff, 

2012）。

其二，著重關係為本的運作：認為建

立信賴的夥伴關係是基本且必要的條件。

在專業關係中，機構照顧者與心智障礙青

年同處平等的位置，而非從屬的權力關

係。機構照顧者通過傾聽與溝通來促進專

業關係的發展，從而協助心智障礙青年

獲得正向經驗，以增進個人的成長帶來希

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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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以團體為核心、理論為依據

之實踐：團體生活是社會教育學重要的資

源，目的在增進團體間的互助，因此需要

團隊成員包含各領域專家、父母、親友的

協力支持（Cameron & Moss, 2011）。

社會教育學不同於傳統教養方式，

Stephens（2009）認為在專業關係的基

礎下，機構照顧者以驅動心智障礙青年

強大的個人效能（installing a robust sense 

of coping efficacy）為目標，循序漸進、

計畫性的提供參與機會，從易達成的

小目標開始累積成功的經驗（enhance 

success），以避免心智障礙青年在初期

因犯錯、失敗陷入習得無助的消極感中

（p. 346）。從上述討論可知，社會教育

學認為當心智障礙青年長期在消極環境生

活，機構照顧者應協助發展個人的社會能

力以促進社會融合，逐步在累積的正向經

驗之中發展個人能力與因應外在風險能力

（risk competence）以增進社會融合避免

被社會排除。

二、社會教育學之實踐設計

在安置機構中，社會教育學理念的實

踐要求機構照顧者應帶著信念（haltung）

（註1）進入專業關係。以心智障礙青年主

體做思考，認為機構照顧者應具備社會教

育學的工作哲學（3Ps），包含「專業自

我」（professional self）指的是機構照顧

者在工作上應具備專業知識、技巧與態

度，了解社會教育學的目標與自我責任；

以「個人自我」（personal self）展現真實

的自己，借助「專業自我」的反思能力，

清楚專業關係的目的性，以真誠、同理的

態度建立友好、平等的關係；並有「私人

自我」（private self）能判斷專業界線，

有限度的分享正向、有意義的個人性資訊

（Eichsteller, 2010）。機構照顧者秉持扎

實的理論基礎與專業技能是為了不脫離社

會教育學的價值信念，以積極、正向的支

持態度增進心智障礙青年的各項能力，增

進多元的機會與生活經驗，有效的促成社

會參與與融合。

社會教育學雖然沒有固定的實踐作

法，但在作法上仍有概念可循，其一，

「頭手心」（head, hands, heart）策略，頭

（head）代表以系統性、批判性的思考運

用社會教育學理念進行規劃；手（hands）

是依心智障礙青年喜好、興趣作服務參考

以達到參與的契機；心（heart）則是提供

溫暖、尊重及同理的態度（Eichsteller & 

Holthoff, 2011）。其二，「共同第三者」

（the common third）活動是社會教育學實

踐的核心，藉由第三種活動（something 

third）連結機構照顧者及心智障礙青年有

共同學習的經驗與發揮潛能的機會，在共

享活動（shared activity）中產生共鳴，創

造有意義的正向經驗。

運用「頭手心」策略於心智障礙青年

的服務，其可行的「共同第三者」活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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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養寵物學習建立關係及照顧技巧，在與

寵物互動中建立個人的責任感，或是淨山

健行活動學習愛護環境，並在過程中學習

自我照顧與他人相互照應。事實上，共同

第三者的活動內容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

的是在參與的過程中可以提升關係間的情

感連結（Ruch et al., 2017）。透過平等的

關係接納各自想法，增進彼此的信任感，

建構更具凝聚力的團體動力。機構照顧者

在進行社會教育學的服務實踐時，應導入

工作哲學的價值，靈活運用「頭手心」策

略與「共同第三者」活動，從機構的生活

脈絡中發展創造性的活動。

肆、 社會教育學與自我效能的

關聯性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社會學習

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裡重要的概

念（Bandura, 1977），廣泛運用在不同領

域，包含教育領域、安置服務、就業輔

導等。擁有較高自我效能者，其內在有

較完整的心理建設及抗壓性，可維持健

康的心理素質，提高自我肯定與自我價值

（胡中宜，2014；莊翔宇，2012）。在自

立生活適應上有較佳的優勢，面對各種挑

戰時有較高的挫折忍受力（藍元杉、李沐

蓁，2018）。於外在行為上，面對外在環

境中的物質誘惑能有較好的自我控制能

力，進而減少偏差行為與犯罪問題的形成

（Schwarzer & Fuchs, 1995）。擁有自我

效能者，在參與自我決定的過程中可促進

自我增權，提升個人的幸福感（Morton & 

Montgomery, 2013）。由上述可知，擁有

強韌的自我效能，可作為個人在生活適應

上強而有力的後盾。對於長期生活在安置

機構中的心智障礙青年而言，權控的教養

生態與權威的專業關係導致他們長期在負

向的生活經驗中，要獲得自我效能支持的

機會相當有限。

在心智障礙青年自我調節、自我效

能的研究中發現，心智障礙青年因為缺

乏周全的計畫，導致自我監控與自我評

估能力較差（Klassen & Lynch, 2007），

又因難以對個人表現做自我激勵，遭遇

失敗時容易傾向於內在歸因自我能力的

不足（Schunk & DiBenedetto, 2021）。

礙於個人認知發展受限，在成長歷程中

經歷頻繁的挫折，使得他們相較於非障

礙者展現出較低的自我效能（Hampton & 

Mason, 2003; Lackaye et al., 2006）。心

智障礙青年缺乏能動性（agency）常自我

預期失敗，導致他們長期陷於被社會邊

緣化的不利位置，因而出現社會排除的

現象（Forte et al., 2011），加深社會融合

的阻礙。事實上，心智障礙青年並不是

能力不足，而是長久以來缺乏正向的支

持與參與的機會，若能有信任、安全的

環境提供心智障礙青年穩定的成長，便

可以透過正向經驗的累積，彌補過去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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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遺憾，以增進個人能力與提升自我

效能。

自我效能是個人評估特定任務能否

達成的信念，也同時是外在環境與個人能

力互動之結果（Bandura, 1997）。自我效

能的形成除了經由直接經驗的累積獲得

精熟經驗外，也藉由觀察與模仿他人的

行為獲得替代學習經驗，以及透過口語說

服與情緒調節產生正向的支持（Bandura, 

1977）。目前提升心智障礙青年自我效

能的有效作法，包含：透過個別指導

（tutoring）加強個人的自我調節能力，

提升心智障礙青年對自我觀察與評估能力

（Butler, 1998）；經由觀察模仿如影片示

範增加反覆學習的機會，減少外在環境的

干擾提升專注力，並透過結構化的示範策

略傳遞楷模訊息（Park et al., 2019）；對

缺乏自信的心智障礙者提供真誠可信的口

頭說服，增強學習的動機並給予正向、建

設性的回饋（Klassen & Lynch, 2007）；

教導放鬆療法以緩解焦慮情緒並協助教導

規劃學習目標，以增加後設認知訊息、

提升自我覺知與自我調節能力。再者，

Schunk與DiBenedetto（2021）發現培養

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可有效提

高心智障礙青年的自我效能，並藉以促進

團體合作與責任感；Bandura（1995）也

曾提及透過學校老師的教學效能可以提升

學生的團體效能與學習氣氛，進而提高學

生的學習自我效能。如此可知，若機構的

機構照顧者具有高自我效能時，也可望能

帶領團體有效克服困境進而提升個人的自

我效能。

經上述統整可知，心智障礙青年需要

持續給予正向支持、鼓勵，並藉由精熟經

驗或替代經驗來累積個人的成功經驗以達

到提升自我效能與增權，此培育歷程與社

會教育學強調之建立平等、互惠關係，在

參與過程中培育正向經驗及達到增權實踐

之目標是一致的。若在培育自我效能的過

程中結合社會教育學理念，營造溫暖支持

的環境，建構信賴的歸屬感，則可望提升

心智障礙青年之自我效能，有利社會能力

的養成以增進社會融合。

伍、 建立關係為本的心智障礙

青年自我效能培育

自我效能是外在環境、個人能力與自

我成就的交互作用的結果。在安置機構進

行培育時應考慮到生活環境的機會與社會

支持網絡的品質，以專業關係為基礎的自

我效能培育應協助心智障礙青年增進人際

互動的機會，引導與開發他們的潛能以建

構個人的社會網絡。在培育的過程中應逐

步連結關係，促進社會參與的機會、增進

與社會的連結。因此，運用社會教育學在

身障機構進行以關係為本的自我效能培育

時，需要依循以下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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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應以信任、互賴的專業關係作為培

育條件

在關係為本的教養服務裡，重視機構

照顧者與心智障礙青年在參與過程中產生

的正向經驗，為促進機構照顧者能有效建

立健康的依附關係，在專業培訓中應結合

社會教育學與自我效能之知能與實務技巧

進行演練與檢討，使機構照顧者能秉持工

作哲學進行服務。Carter等人（2012）指

出在與心智障礙青年參與「共同第三者」

活動時會先運用「手心」策略增強情感連

結與參與意願，減少心智障礙青年產生認

知、記憶力上的挫折，再漸進式的增加

「頭」策略及適時的結合自我效能四個來

源以達到靈活運用。

再者，機構照顧者應以開放溝通的態

度討論教養服務，在看待行為問題的方式

上，調整以行為支持取代行為管理模式。

機構照顧者必須明白教養作法的不一致，

容易破壞專業關係的信任度，也會直接影

響工作團隊間的合作關係。機構照顧者必

須對專業知能有基本的認識才能建立與檢

討教養共識，發展具有專業素養的工作團

隊。最後，機構照顧者應對機構教養服務

與專業關係具有反思能力，發展關懷、接

納與尊重的專業關係，營造正向的教養氛

圍，以正向支持態度取代漠視、規訓的教

養紀律。

二、應有多元參與機會增進團體歸屬感

在安置機構裡，「共同第三者」活

動可以團體活動方式，機構照顧者應以心

智障礙青年的喜好、興趣作為發想，一起

進行規劃，例如，發展足球比賽、製作甜

點或塗鴉彩繪活動或發展利社會行為進行

淨山活動，活動的重點是要彼此投入及參

與。在培育自我效能的初期，機構照顧者

可以引導心智障礙青年思考以進行規劃，

在尚未建立想法前應給予充裕的時間討

論、鼓勵發言，以示尊重，並在提出想法

與自我表達後給予正向的肯定。由於，心

智障礙青年面對挫折容易自我預言失敗，

需要持續給予正向支持、適時給予讚美，

並在達到目標時與其討論成功之處，以強

化個人的自我調節機制，達到內化效果

（Klassen & Lynch, 2007）。隨著共同第

三者活動發展越為成熟，在互惠的專業關

係下能帶給心智障礙青年安全感與溫暖，

機構照顧者可以適時地撤退轉為協助的角

色，讓同儕團體可以在「共同第三者」活

動中有自由創造、想像的空間，增進他們

獲得信任感與重獲在生活上的信心，以激

發自我探索與自我實現，進而肯定自我的

價值，提升自我效能。

機構照顧者應培養在日常生活中以

正向幽默的思維回應心智障礙青年的需

求，以專注與傾聽的方式表達對心智障礙

青年的同理及接納，讓他們感受到關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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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以增進專業關係中的信任感。當正

向關係持續的增進，適度的擁抱、拍肩等

肢體接觸能增進情感交流，傳達關心及溫

暖，以感受到「夥伴關係」（Eichsteller 

& Holthoff, 2012）。共同第三者活動在機

構團體生活中創造平等、開放的共享空間

（share life space），讓同儕建構團體認

同與歸屬感，有助於促進團體間的凝聚

力，建立與同儕間的深厚友誼關係，進而

提升個人的社會支持網絡，增進社會參與

及發展利社會行為。

三、 應利用楷模示範達到「生活即是教

育」之目的

參與「共同第三者」活動時，機構照

顧者可依青年的學習能力評估學習狀況，

提供影片示範教學增進心智障礙青年的替

代經驗，再透過個人的多元參與體驗累積

個人的精熟經驗。經楷模示範能減少心智

障礙青年在學習過程中犯錯的次數，降低

挫折感，並可以增進學習時的專注力，減

少外在環境的干擾。再者，當活動的經驗

遷移至日常生活中時，透過角色楷模的觀

察學習亦可以擴充原有的生活基模。在生

活中，機構照顧者或其他的心智障礙同儕

都可能是楷模對象，由於心智障礙青年無

法分辨行為的因果關係，很容易錯誤判斷

行為的意涵，機構照顧者更需要在日常生

活中建立一致的教養作法，了解「身教比

言教重要」之意涵，對個人的行為進行自

我監控與反思，以避免心智障礙青年對行

為產生錯誤認知。

機構照顧者可以在團體生活中將「共

同第三者」活動融入於生活中，營造像

「家」的氛圍，在生活中持續的給予滋養

及協助，盡可能在心智障礙青年的生活中

能有無條件接納他們的重要他人，以協助

激發他們的努力與幸福感。「生活即是

教育」的理念指要能在生活中增添機會

教育，讓心智障礙青年拓展個人經驗，

機構照顧者可成為他們的生活導師，提

供指導、示範與支持，以進一步發展非

正式的互動關係。社會教育學強調應建

立個人與社會的連結，在培育心智障礙

青年的自我效能時，支持他們增進個人

的社會能力與社會參與機會。透過外出

社會參與的活動可以增加心智障礙青年與

社會互動的機會，在社區裡學習問題解

決的能力與自主能力，以利個人適應社會

生活。

四、 應促進專業關係與正向經驗的互利

共生

心智障礙青年的自我效能來源除了

透過個人精熟經驗的累積，也透過觀察

楷模學習經驗獲得。在日常生活中藉由

他人的鼓勵及肯定亦可以提升自信、增

強對自我的信念，心理支持與精神喊話

也可以緩解面對挑戰時過度緊張與高漲

的情緒。在機構服務裡要培育心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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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自我效能是緩慢漸進的歷程，隨

著經驗的擴充與深化，逐漸內化個人的能

力與成功的經驗。要促進心智障礙青年的

自我效能，除了持續與心智障礙青年發展

創新的「共同第三者」活動外，利用日常

生活的事件可以累積心智障礙青年的正向

經驗。機構照顧者可將先前參與的活動延

續為日常生活的例行活動，幫助心智障礙

青年透過新舊經驗的連結與討論將經驗內

化，甚至是精進，皆可以激發自我效能的

學習遷移。

自我效能的培育經由成功經驗的累

績以增長自信與自我肯定，同時也在過程

中促進信任、依附的專業關係發展，增

進與人的溝通交流與建立社會關係。社

會教育學認為專業關係有助於發展心智障

礙青年的正向經驗，相關研究顯示正向生

活經驗與專業關係的發展呈現正成長，當

專業關係變得更親近、信任，心智障礙青

年越能從關係中獲得滋養與成長（Hatton, 

2013）。由此可知，專業關係與正向經驗

的累加歷程，不僅能幫助心智障礙青年建

立個人的社會支持網絡，也可以激勵他們

表達自我的想法以進一步對個人的未來有

希望感。

陸、結語

本文以社會教育學理念探討在安置機

構中應如何進行心智障礙青年的自我效能

教養服務，以關係為本的服務，翻轉過去

「以保護之名行權控之實」的監控模式，

從參與活動中讓機構照顧者與心智障礙青

年建立信任與互惠的專業關係，增進彼此

的認識與關係的親近感，賦予心智障礙青

年有自我表達與自我決定的經驗，以協助

激發與展現自我能力。正向經驗的累積有

助於培育個人能力與提升自信，專業關係

與正向經驗是累加的歷程，在提升自我效

能的同時亦促進心智障礙青年增進溝通與

問題解決能力，對自我的未來生活有更具

體的目標。

機構教育者在進行自我效能培育時

應具備社會教育學專業能力，並能對教養

價值與專業關係具備覺察與反思能力。信

任與關懷的專業關係是建構心智障礙青年

穩定生活之基礎，得以作為生活後盾，在

日常生活中持續累積正向經驗、提升個人

能力，以協助他們回歸社會、自立生活。

Hatton（2013）指出越親近與同理的專

業關係，越能夠促進心智障礙青年的成

長，機構照顧者應不遺忘工作哲學的三

個自我，在專業關係中持續促進心智障

礙青年的正向經驗，以增進其個人的幸

福感。

（本文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博士候

選人）

關鍵詞： 社會教育學、自我效能、心智障

礙青年



社區發展季刊　181期 中華民國 112年 3月368

一般論述

註　釋

註1： “haltung”為德文，被譯為信念、價值或態度，指尊重個人的人格尊嚴，是社會教育學的主

要信念，認為在專業實踐中機構照顧者應尊重每個人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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